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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 
女士

先生： 

今天適逢 大院第 11 屆第 4 會期「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

會」會議，啓明應邀列席就「非法棄置到城市採礦：檢討環境管理

署執法痛點與城市採礦推動策略」進行專案報告，至感榮幸。各位

委員對國家環境保護的關懷與支持，啓明在此謹致敬意與謝忱。 

壹、 非法棄置概況及精進措施 

一、 前言 

「破壞環境就是一種罪」廢棄物非法棄置危害環境事件是

環境部高度重視問題，為有效遏止不法行為，環境部環境管理

署除持續透過環檢警調結盟跨機關合作打擊環保犯罪外，亦運

用科技工具建置智慧圍籬系統，以車輛辨識技術及即時監控等

功能，使廢棄物清運車輛無所遁形，此外，環境部目前正推動

「廢棄物清理法」修法作業，透過強化刑責、加重罰鍰及提前

啟動假扣押等機制，全面提升執法效能，希冀以「跨域合作、

科技執法、修法強化」等三大策略，全面提升環境執法之「執

行力」、「科技力」及「專業力」，以遏止不法情事發生。 

二、 現況說明 

（一） 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管理機制 

為掌握全國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情形，環境部於 101 年

建置完成「廢棄物棄置案件管理系統(WDMS)」，並訂定「廢

棄物棄置案件錄案列管及解除列管原則」及「地方政府辦理

廢棄物棄置場址巡查及通報作業流程」等規範，督導各地方

環保局現勘確認、列管、定期巡查廢棄物非法棄置或掩埋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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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並責成清理責任人依法完成清理復原作業。 

（二） 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列管情形 

統計「廢棄物棄置案件管理系統」建置迄今（114 年 10

月 31 日），總計列管 1,153 處廢棄物非法棄置場址，其中

707(61%)處已解除列管，餘 446(39%)處持續列管，經研析目

前列管案件特性，屬一般事業廢棄物計 395 處(88%)、有害

事業廢棄物計 16處(4%)以及一般含有害事業廢棄物計 35處

(8%)。 

（三） 環檢警調結盟跨域合作機制 

環境部環境管理署為打擊環保犯罪、捍衛環境正義，已

與各地方檢察署、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三大隊及各級

環保單位，共同建立環檢警調結盟機制，對於跨縣市的環保

犯罪案件，能隨時分享資訊，在最短時間內組成專案小組，

積極合作查緝環保犯罪，並協請司法機關協助加強應用刑事

查扣、沒收、追討環保犯罪投機、破壞環境所得的不法利益，

命違法者執行環境復原，以恢復國土環境。 

三、 問題分析及精進措施 

廢棄物環保犯罪案件近年來趨向集團性、組織化與跨區域

犯罪手法，增加查緝困難度，此外，隨著國內工程建設迅速發

展，營建土方產出量大幅增加，導致營建剩餘土石方及營建混

合物之非法棄置案件層出不窮，不僅嚴重衝擊環境，亦對廢棄

物管理體系造成重大挑戰。對此，環境部以「跨域合作、科技

執法、修法強化」三大核心策略，整合環檢警調能量、導入智

慧監控系統，並推動「廢棄物清理法」修法，全面提升執法效

能，以嚇阻不法情事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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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環檢警調跨域結盟，打擊環保犯罪 

環保犯罪手法日新月異、層出不窮，探究原因係集團化、

細密而有系統分工所致，犯罪樣態不外乎不實申報（空污費

或廢棄物處理量）、以合法掩護非法（無處理能力或收受非

許可項目廢棄物而任意棄置）或假藉再利用之名行非法棄置

或掩埋之實等，故追本溯源阻斷上下游犯罪組織，才能有效

防止污染事件一再發生。 

有鑑環保犯罪案件近年來趨向集團性、組織化與跨區域

犯罪手法，增加查緝困難度。本部環境管理署邀集法務部暨

各地方檢察署、內政部警政署保七總隊及各縣市環保單位，

以檢警環結盟聯合查緝模式進行跨域合作，透過具司法調查

權檢察官之搜索、偵訊及起訴，以及具行政檢查權與環保專

業知識的環保單位提供污染源管制勾稽資料及專業技術，結

合具有司法警察權的警察單位，在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

下，進行監控（聽），面對多元化、複雜性的組織型環保犯罪

樣態，三單位合力出擊，有效打擊環保犯罪案件。 

本部以查處跨域之環境污染事件及重大環保犯罪案件

查察為主要重心，針對跨縣市、重大或敏感性案件，依管轄

協助各地方檢察署及地方環保局進行偵辦與查核。檢警環機

關持續攜手打擊環保犯罪，今年 4 月至 8 月已共同舉辦三場

破案記者會，查獲廢棄物非法走私出口案件以及跨縣市廢酸

洗液非法棄置案件，展現良好的合作模式。 

自 112 年 8 月本部成立至今，破獲重大環保犯罪案件

113 件，移送人數 1,133 人，行政裁罰 3,471 萬餘元，查獲

犯罪所得超過 41 億元，查緝成果有目共睹。經由暢通的檢

警環聯繫管道，提升案件處理效率，未來將持續密切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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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交流，全力打擊環保犯罪。 

（二） 三大對策攜手地方政府-杜絕營建產出物非法棄置 

近年營建產出物非法棄置案件呈現集團化、組織化趨勢，

嚴重破壞環境與國土保育。為積極處理營建產出物非法棄置

問題，本部與內政部、法務部共同提出三大對策，並攜手地

方政府，推動全流程監管及法制強化。 

1、三大對策重點 

(1) 拓增最終去化量能，消弭非法傾倒誘因 

內政部已向行政院提報「營建剩餘土石方最終去處規劃方

案」，整合交通部、經濟部及地方政府資源，盤點出約 1.5 億

立方公尺填埋容量，並研議設置公有土資場、土方銀行等作為

合法去化管道，減少非法棄置誘因。 

(2) 統一管理強度，落實全流向監管 

以往土方與廢棄物申報制度不同，形成管理漏洞。本部已

修訂廢棄物申報規定，自 114 年 3 月起所有營建及裝修廢棄物

均須逐車即時電子申報，並結合 GPS 追蹤，確保運輸透明。未

來營建土方亦將納入電子聯單及全程追蹤機制，實現「從工地

到最終去處」的流向可監管。 

(3) 導入智慧圍籬科技監控，強化查緝防堵 

本部環境管理署推動「非法棄置智慧圍籬系統」，結合車

牌辨識與 e-Tag 技術，預計 4 年內擴大布建監控點，形成全國

智慧圍籬網絡，強化可疑車輛即時偵測與通報，防止非法清運。 

2、跨部會與地方協力推動 

本部、內政部、法務部三部共同成立跨部會協作平台，地方

政府同步成立「營建產出物跨局處推動平台」，作為落實窗口。

行政院於 114 年 5 月 15 日院會已核示相關推動方案，後續將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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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修正「廢棄物管理及資源化行動方案」與「最終去處規劃方案」，

確保中央地方一致執行。 

非法棄置問題已延宕 30 餘年，唯有打破權責壁壘，結合中

央、地方與司法能量，才能根除根源。本部將持續推動「拓增去

化量能、全流向監管、科技防堵、法制強化」，以「杜絕非法棄

置、守護美麗臺灣」為目標，讓營建產出物真正落實循環利用，

維護國土永續。 

（三） 運用科技建構智慧監控網絡，打造智慧圍籬系統 

為了預防及避免國土持續遭到破壞，本部刻正推動智慧

圍籬全流向監控非法棄置策略，以前瞻性與突破性的作為，

整合政府跨單位既有監控資源，與警政、國土、交通等單位

合作，積極推動智慧圍籬全流向監控非法棄置犯行，導入 AI

技術強化執法能力，建置非法清運及棄置之監控系統。 

希望透過智慧圍籬的布建，主動發現污染，並結合檢警

環跨機關合作，有效提升執法效率；截至 114 年 9 月已移交

地方環保機關查處 1,463 輛異常清運車輛，要求業者恢復

GPS 運作，以健全廢棄物流向。同時，透過 GPS 完整軌跡

與敏感區域比對，雖然尚在部分路段測試階段，已成功防堵

3 起非法棄置案件，目前移由檢、警協助偵辦中。 

本部環境管理署已於 113 年 8 月 20 日函報行政院「強

化全國廢棄物流向遠端數位管理智慧決策計畫」，爭取 4 年

23.5 億元經費，115 年編列 5.094 億元，預計完成 500 處 IoT

監測設施建置，透過大數據與 AI 分析及智慧圍籬運作，提

高稽查精度與反應速度，結合中央與地方合作，有效打擊非

法棄置行為。 

（四） 推動廢棄物清理法修正，遏止非法棄置及加速環境復原 

1、 加重刑事責任與罰則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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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歐盟於 2024年 4 月 30 日公布「刑事保護環境指令」

大幅強化環境犯罪之刑事責任與處罰，以遏止環境犯罪案件

日益增加之趨勢，包括修正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規定，提升

法定刑，將有期徒刑最高刑度上限自 5 年提高至 7 年，以強

化威嚇效果。並考量於農地或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區，犯

有非法棄置、污染、回填或堆置廢棄物，將造成環境或人體

不可逆轉或長期實質損害，增訂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2 項

加重處罰條款，明定對於農地或公告之環境敏感地區內有違

法行為，得加重其刑至 1/2，以嚴懲重大環境不法行為。 

2、 提前假扣押及強化債權： 

為避免行為人於主管機關行政調查期間脫產，修正廢棄

物清理法第 71 條規定，賦予主管機關於書面命處置義務人限

期清除、處理及改善環境時，併載明不依限履行義務時預估

應繳之數額，於該書面處分送達後即可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

押，可聲請假扣押保全債權之時點已較現行規定大幅提前。 

3、 課予複數行為人間連帶責任，及直接或間接控制人事或財

物者之連帶責任： 

因實務上行為人有多種規避清理廢棄物與復原環境之責

任，故修正第 71 條之 1 第 1 項、第 2 項，納入對複數行為

人、持有超過其已發行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

或直接或間接控制其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經營之公司或股東等

課予連帶責任規定，避免行為人間爭執各自應分擔之清理責

任而影響清理時效，與避免行為人濫用合併、分割公司法人

格以規避責任之作法。 

4、 加速環境復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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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定處置義務人間與負責人、直接或間接控制公司人事

或業務之股東負連帶責任。另賦予主管機關為避免污染危害

擴大，可採行緊急應變措施，其費用由處置義務人負擔。 

貳、 推動城市採礦循環體系，強化關鍵資源自主能

量 

一、 盤點國內關鍵及戰略資源種類： 

盤點國內可透過城市礦山回收之資源種類，結合跨部會動

脈產業如半導體、光電、電子電器、國防等重點產業需關鍵資

源，逐步聚焦與制定循環推動政策。 

二、 促進資源留在國內循環使用： 

針對國內需求殷切的關鍵及戰略資源，同步參考國際作法

（如提供經濟誘因、法令調適、技術輔導、建立循環產品標章

認證），建立有利於再利用產品回收與再製之產業環境，鼓勵

動脈產業優先採用國內循環資源，提升資源自主性與供應穩定

性。 

三、 協助產業發展條件建構： 

透過試辦與法令檢討、協助用地取得等政策措施，輔導產

業建立穩定供應與高效回收的產業環境，強化整體供應鏈韌性

與自主發展能力。 

參、 結語 

「破壞環境，就是一種罪!環境部絕不容許」，廢棄物非法

棄置不僅破壞環境，亦挑戰政府執法能量，面對犯罪手法集團

化、跨區域化及隱密化的趨勢，環境部以「跨域合作、科技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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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、修法強化」三大核心策略，深化環檢警調跨域合作機制，

結合智慧監控與大數據分析，強化源頭管理與流向追蹤，同時

透過「廢棄物清理法」修正，健全法制體系，確保不法行為者

依法究責、污染行為者負責復原，以維護環境正義，並進一步

推動城市採礦與關鍵資源循環利用，將廢棄物轉化為再生資源，

實現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並進。 


